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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董事会拟定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公

司拟以目前总股本165,648,70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3,068,662元；同时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165,648,7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股本82,824,350股，

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的总股本为248,473,050股。 

◆ 2016年4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歌力

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或“本预案”），

与会七名董事均表示同意。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5年实现净利润

159,081,475.47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净利润的10%计提

法定盈余公积15,908,147,55元，2015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143,173,327.92

元。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同时公司具有较为充足的未分配利润和

资本公积金，为了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共享公司的发展经营成果，在符合《公

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未来发展所需资金充足的前



提下，拟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65,648,70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3,068,662元；同时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

165,648,7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股本

82,824,350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的总股本为248,473,050股。上述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的情况 

(一)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结合的形式召开并审议

通过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

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董事会审议认为： 

1.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品牌女装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自成立以来，

一直专注于高级时装品牌的发展，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秉承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致力于将“ELLASSAY”打造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时装品牌，将公司打造成

中国的高级时装集团。公司专注主业经营，凭借创新的模式、有效的门店零售及

供应商管理，加强产业链资源整合，持续挖掘业务的内涵式增长，报告期内业绩

稳步提升。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528.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2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84.3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82%。公司整体盈

利能力稳健，市场前景良好。   

2015 年度公司持续贯彻提升渠道质量，优化渠道的策略，审慎选择符合歌力

思品牌定位的核心商圈和重点商场及购物中心，以更高的要求开设新店，同时进

一步淘汰与公司形象定位不符的店铺，渠道布局更为合理。截止 2015 年 12 月，

公司终端店铺为 347 家。公司持续加大在设计顾问资源、面料开发资源和版型技

术资源方面与国际资源的紧密合作。引入了国际版型技术开发专家，全面负责公

司女装产品的版型及工艺技术提升。同时，公司积极进行资本运作，于 2015 年 9

月 6 日收购东明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10 月 14 日通过该公司间

接收购德国高端女装品牌 LAURÈL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全部权利。公司经营稳健，同

时积极实施战略收购和扩张。 

2.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定的资本公积金为 1,057,560,429.93 元。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0,000,000 股，总股本为 165,648,700 股。总体而言，公

司股本规模比较小，流通股数较少，股票流动性不高。为提高公司股票流动性，

降低投资者风险，使公司总股本与公司规模和发展相匹配，故同意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以上情况，经过审慎讨论审议后一致认为，《深圳歌力思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

诉求，兼顾了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相匹配。

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

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能够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最低现金分红比例要求，合法、合规、合理。按该预案

进行分配后，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三) 实际控制人、董事夏国新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并在董事会表决通

过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时投赞成票，夏国新先生承

诺将在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投票同意该项议案。 

三、公司董事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披露了临 2015-034 号公

告：实际控制人夏国新先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每股股

价低于 50.00 元人民币，拟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12 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爬行增持不超过 2%，含已增持股份），增持金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 年 1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披露《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临 2016-002 号公告），夏国新先生承诺增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已实施完毕，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708,469 股，占公司总股本 0.4277%，共增

持人民币 29,972,287.08 元，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 102,68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61.9890%。夏国新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增持行为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以及法定的期限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及控股股东在董事会审议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事项之前 6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持股变动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 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存在可能被股东否决的重大风险。  

(二) 在审议通过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前 6 个月内，公司无

限售股解禁及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况。未来 6 个月内，公司存在限售股解禁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东“佳际控股有限公司”、“深圳中欧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共计

12,534,720 股，合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7.67%，将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起上市流通。 

(三) 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意：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议案中的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

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4日 


